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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_1法 3A債各期中考試題 (林信和)1061116/1010-1200 ※考題不收回 

題目分數總計 130分，得分 100即為滿分。 

註一：字體端正適中、附法條、判決判例及理由。沒有法條、沒有論述，就沒有分數。 

註二：閱卷依題序給分，請按考題所示題序號碼逐一作答。亂序不利得分，校內外考試皆然！ 

 

一、甲欠乙 100萬元貨款原定年底清償，但甲因中樂透提前於 1月 1日還清，乙

竟於 2月 2日締約以 80萬元價格出售對甲 100萬元債權於丙，雙方並已依

約於 3月 3日「銀貨兩訖」(丙支付乙 80萬元，乙讓與對甲 100萬元債權於

丙)，請問：(10%X3) 

(一)甲對乙提前清償是否合法？效力如何？(不當得利？) 

(二)乙丙間 2月 2日債權買賣契約效力如何？ 

(三)乙丙間 3月 3日債權讓與合意(準物權契約)效力如何？ 

 

（一） 甲得對乙提前清償，並無不當得利 

1. 按民法第 316 條規定，定有清償期者，債權人不得於期前請求清償，如

無反對之意思表示時，債務人得於期前為清償。 

2. 甲乙間原定年底清償，係定有清償期，甲本應依約定於年底時清償。但

甲提前於 1 月 1 日即對乙為期前清償，乙受領之，債之關係消滅(民法

第 309 條第 1 項)。茲因乙之受領係本於債權而受領清償，並非無法律

上原因，且債務人因清償而消滅債務，亦無受損害之情事，均不構成不

當得利，故亦無請求返還已清償之問題。 

3. 惟乙並無於清償期前獲償之法律上原因，故期前獲償獲有「期限利益」

之不當得利，為給付類型之不當得利，依民法第 180 條第 2 款之規定：

「債務人於未到期之債務，因清償而為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相對

於第 179 條一般不當得利，而為特殊不當得利(有債權、無請求權)之類

型。故縱使乙有返還「期限利益」之給付義務，但因其利益之性質不能

(原形)返還，故應償還其價額(181 但書，此處相當於利息金額)，且依民

法第 180 條第 2 款規定，甲並無給付之請求權，故為狹義之自然債務(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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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自然債務包括因有永久抗辯權而效力衰弱之請求權，如 144、198)。 

 

（二） 乙丙間 2 月 2 日買賣契約，雖債權並不存在，但契約仍有效 

1. 按權利存在之擔保責任，民法第 350 條規定：「債權或其他權利之出賣

人，應擔保其權利確係存在。有價證券之出賣人，並應擔保其證券未因

公示催告而宣示無效。」，此與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前段「以不能之給

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二者之間之適用關係為何，有不同

見解。 

2. 有認為民法 246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僅限於有體物之適用，無體財產

則不在該條適用範圍。亦有認為民法 353 條是民法買賣編就出賣債權或

其他權利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 

3.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2076 號 民事判決：「（一）以不能之給付

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固定有明

文。惟鑑於買賣契約之有償性，並為保護善意之買受人，同法第三百五十

條特設權利瑕疵擔保之規定。是以不存在之債權或其他權利為買賣標的物

者，出賣人應負瑕疵擔保責任，買受人得依同法第三百五十三條規定行使

權利，其買賣契約並非無效。」 

4. 依題意，甲對乙既已於 1 月 1 日期前清償，乙亦受領之，甲對乙之債務

即因清償而消滅。惟乙於 2 月 2 日將已不存在之債權出售於丙，雖為自

始客觀不能，但契約仍屬有效，如甲未承認乙丙間買賣，則丙對甲無債

權，乙對丙有第 353 條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5.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515 號 民事判決(值參判決)： 

「按出賣人不履行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所定之義務，依第三百五十三條規

定，買受人雖得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然買受人得依債

務不履行之規定而解除契約者，除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外，必以出賣人有

給付遲延、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之情形，並符合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至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要件，始得為之。」 

 

（三） 效力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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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堂認為，權利之買賣於締約時縱已消滅，其後之權利讓與之準物權行為

類似無權處分之行為，其義務人不妨予以承認使受讓人仍取得債權，故非標

的不能之契約，而應類推適用無權處分之規定(118)而為效力未定之法律行

為，此與一物兩賣之第二次處分為無權處分，非為無效之法律行為，無異。 

(原擬答保留供參) 

丙得對乙主張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1. 按出賣人出賣客觀上不存在之債權，優先適用民法第 350 條，契約為有

效，買受人得依民法第 353 條規定，向出賣人行使債務不履行之權利。

所謂買受人得依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其權利，係指法律效果準

用，不以出賣人有可歸責事由為要件。 

2. 本題，縱乙係明知其債權早已因清償而不存在，丙仍得依民法第 353 條

規定向乙請求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 226 條)、解約(民法

256 條)。 

 

二、特定物之買賣，與不特定物之買賣，當事人間債務不履行責任及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有何異同？(20%) 

擬答 

（一） 特定物買賣 

特定物買賣中出賣人所負擔物之瑕疵擔保的性質，則向有擔保說及履行

說之爭議： 

1. 擔保說是認為在特定物買賣之時，出賣人無給付無瑕疵之物的給付義

務，其所負擔的給付義務，為將買賣契約成立時該特定物之現狀交付予

買受人並移轉其所有權，至於該買賣標的物具有瑕疵者，僅係出賣人所

負擔之附加的擔保義務，目的在於衡平給付關係之對價。 

2. 履行說之見解，認出賣人之給付義務除交付並移轉買賣標的物之所有權

外，並包含給付無瑕疵之物之義務。 

（二） 不特定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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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特定物買賣於物之瑕疵擔保體系下，通說均採『履行說』，即不特定物

買賣之出賣人負有給付無瑕疵標的物之義務。揆其理由，係因民法第 364

條規定出賣人給付之種類物具有瑕疵者，買受人得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

之物，且出賣人對另行交付之物，仍須負擔保責任。換言之，出賣人既

負有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的責任，自然係以出賣人具有給付無瑕疵種類

之物的義務為前提。 

2. 又所謂給付之物無瑕疵，係指給付須符合民法第 200 條第 1 項，給付物

僅以種類指示者，依法律行為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不能定其品質時，

債務人應給予中等品質之物。(解釋上係至少應給與中等品質之物，除非

特別約定或依契約性質上不許，否則當無不許給付較高品質之物之理！) 

3. 出賣人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則依民法第 354 條之規定，係指「擔保其

物依第 373 條(實際上應自第 373 至第 375 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

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

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

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包括價值之瑕疵、

效用之瑕疵及保證品質之瑕疵。 

 

關乎此，請參考收錄在第226條的最高法院 77 年度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 

會議次別： 最高法院 77 年度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 

決議日期： 民國 77 年 04 月 19 日 

相關資料： 法條(5)‧司法判解(0)‧行政函釋(0)‧法學論著(1)‧附  件(0) 

決  議： 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 

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如主張： 

一、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民法第三百六十條規定請求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或依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 

    ，則在出賣人為各該給付以前，買受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二、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者，買受人得類推適用民法 

    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類推適用給付遲延之法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D%2cA%2c19880419%2c002&ro=3&dt=D&ty=&lc1=FL001351226#Law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D%2cA%2c19880419%2c002&ro=3&dt=D&ty=&lc1=FL001351226#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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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請求補正或賠償損害，並有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適用。 

又種類之債在特定時，即存有瑕疵者，出賣人除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 

，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併此說明。 

決議事項 

院長交議：甲向乙購買貨物一批，價金新臺幣五萬元，經簽發同額遠期支票一紙，交 

          付於乙，以資清償。嗣後甲發現該批貨物有應由乙負擔保責任之瑕疵，乃 

          即通知乙，迨支票票載發票日，又故意使支票不獲支付。乙於是起訴請求 

          甲支付票款。問：甲可否以乙交付之貨物有瑕疵，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或債務不履行責任為由，提出同時履行之抗辯？有甲、乙、丙三說： 

          甲說：乙既應負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之瑕疵擔保責任，則在乙未依債務本 

                旨履行其給付義務以前，依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條及第二百六十四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甲得拒絕自己之給付，從而本件支票既為對待給 

                付之一部價金，依票據法第十三條前段規定之反面解釋，甲即得據 

                以直接對抗執票之乙，拒絕給付票據。乙之請求無理由。 

          乙說：甲僅得依民法上關於買賣瑕疵擔保之規定，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 

                少其價金，而不得拒絕給付票款，乙之請求有理由。 

          丙說：依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出賣人只要交付該買賣標的 

                物並移轉所有權，即完成其給付之義務，至於該物是否有瑕疵，並 

                非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所規範之問題。因此無瑕疵之物之給 

                付，並非構成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所謂「出賣人之主要義務 

                」。惟在種類買賣，依民法第二百條第一項之規定，出賣人則難謂 

                其只要給付屬於該種類之任何物品，即符合該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 

                項前段之給付義務，易言之，種類買賣中，出賣人就該第三百四十 

                八條第一項前段所負之給付義務乃為：交付一符合該第二百條所稱 

                之種類與品質之物。出賣人若違反此義務，則構成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同時亦構成債務不履行之要件，本件應視特定物抑種類物買賣 

                而定。在特定物之買賣，買賣標的物因有瑕疵，買受人固得主張瑕 

                疵擔保請求權，但無履行請求權，故不得為同時履行之抗辯。惟在 

                種類物買賣，買受人除得依瑕疵擔保之規定請求解除契約或減少其 

                價金，或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外，同時亦得主張債務不履行，在出 

                賣人在未依債務本旨履行其給付義務以前，拒絕給付票款。本件買 

                賣之貨物，若屬特定物買賣，則以乙說為當，若屬種類物買賣，則 

                應採甲說。 

主席提示：本案在七十七年三月八日七十七年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決定請小組專案研 

          究。前據專案小組於七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提出研究報告，經七十七年三月 

          二十二日七十七年度第六次民事庭會議討論時，出席人員咸以司法院交議 

          本案之題旨須補充，而研究報告之內容，亦宜再予充實，乃請原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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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補充後再提會討論。現據專案小組參照上（六）次同仁發言要旨 

          ，重新整理後，提出研究報告其結論如下： 

          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 

          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如主張： 

          一、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民法第三百六十條規定請求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或依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 

              ，則在出賣人為各該給付以前，買受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二、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者，買受人得類推適用民法 

              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類推適用給付遲延之法 

              則，請求補正或賠償損害，並有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適用。 

          又種類之債在特定時，即存有瑕疵者，出賣人除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 

          ，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併此說明。 

決    議：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 

          成立後始發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如主張： 

          一、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依民法第三百六十條規定請求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或依同法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 

              ，則在出賣人為各該給付以前，買受人非不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二、出賣人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者，買受人得類推適用民法 

              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類推適用給付遲延之法 

              則，請求補正或賠償損害，並有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適用。 

          又種類之債在特定時，即存有瑕疵者，出賣人除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 

          ，並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併此說明。 

 

相關判解及其他參考資料 

研究報告 

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 

生，且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 

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買受人就此買賣標的物之瑕疵，可否行使同時履行 

抗辯權，應就買受人主張之法律關係如何定之。買受人如主張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依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規定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者，尚無行使同 

時履行抗辯權之餘地（因契約解除或減少價金後，互負之債務，得否行使同時履行抗 

辯權，係屬另一問題）。若依同法第三百六十條規定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依第 

三百六十四條規定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者，則於出賣人為各該給付前，非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倘買受人係主張出賣人不為完全之給付者，則依下列情形，分別判斷 

之： 

一、瑕疵不能補正者：瑕疵係因不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類推適用民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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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出賣人免補正義務，買受人當無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之 

    可言。如係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則類推適用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買受人得拒絕受領該不完全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如願受領， 

    則就因該瑕疵所生損害，得請求賠償。在未為賠償以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 

二、瑕疵係可能補正者：類推適用給付遲延之法則，買受人得拒絕受領該不完全給付 

    而請求補正。瑕疵係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並得請求賠償補正前所受 

    之損害（參照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若補正後之給付於買受人無利益， 

    買受人得拒絕受領而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參照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在出賣人補正或賠償損害以前，買受人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倘瑕疵係因可 

    歸責於買受人之事由所致者，出賣人當無補正之義務。 

本提案甲說認出賣人應負債務不履行責任，故買受人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乙說則 

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例，認無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適用。丙說謂特定物之買 

賣，出賣人僅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不發生債務不履行問題。依上說明，均有所偏 

。尚無可採。 

 

三、關於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民法第 362條第 1項規定：「因主物有瑕疵

而解除契約者，其效力及於從物。」、第 2項規定：「從物有瑕疵者，買受人

僅得就從物之部分為解除。」問：(10%X2) 

(一)其第 1項規定與民法第 68條第 2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有何不

同？ 

(二) 其第 2項規定法律行為(買賣)之部分解除，於「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如因

無瑕疵之主物，與從物分離而顯受損害」之情形，如何適用？ 

擬答 

（一） 民法 362 條為債權契約解除權(形成權)之效力規定，民法第 68 條第 2

項為物權之處分行為(物權行為)之效力規定 

民法第 362 條第 1 項所規定: 「因主物有瑕疵而解除契約者，其效力及於從

物。」，乃是債權行為(買賣契約)之法律行為(解除權之行使)之效力問題，與

民法第 68 條第二項「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之物權行為效力規定無涉。買

受人因主物有瑕疵而主張瑕疵擔保責任解除契約時，從物部分之買賣契約亦

在解除契約之範圍內，故整個買賣契約，不論係主物或從物部分之買賣契

約，均為解除契約之效力所及，此與民法第 111 條前段之法律原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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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88 號 民事判決 

按抵押權之效力及於抵押物之從物，又從物之認定參照民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應以其有無輔助主物之經濟目的，綜合斟酌物之客觀存在態樣、 

交易習慣及當事人意思等具體實情判斷之，故若公司為脫免債權人之強制 

執行，而與他公司就機器設備虛偽設定動產抵押權，嗣後該廠房經強制執 

行由拍定人取得所有權，則該機器設備是否為廠房建物之抵押權效力所及 

，應個別審酌其性質以為從物之判斷，尚不得概以廠房建物內存在之機器 

設備，逕認屬抵押物之從物，再者，設定不動產抵押權時，是否就不動產 

本身之價值評估貸放之數額，而不及於廠房內之機器設備，或有無以廠房 

內之機器設備為從物而就工廠全部為不動產抵押權標的物之意思，均攸關 

各部分機器設備所有權歸屬之判斷，而應進一步深究釐清。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抗字第 250 號 民事裁定 

惟按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一人者，為從物；主物之處 

分，及於從物，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在查封 

時已成為不動產之從物者，該從物亦在拍賣範圍內，執行法院應予一併鑑 

價拍賣。又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 

所有權，民法第八百十一條亦有明文規定，故主建物附加之增建物如無獨 

立出入口，不能為獨立使用者，應屬主建物之附屬物而為主建物之一部分 

，可併就該增建物為執行，執行法院亦應予一併鑑價拍賣。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85 年度訴字第 1520 號 民事判決 

按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一人者，為從物，民法第六十 

八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常助主物之效用，係指有輔助主物之經濟 

目的，與之相依為用，客觀上具恆久之功能性關聯，而居於從屬關係者， 

始足當之，故如縱與之分離亦不致喪失他物之利用價值或減損其經濟效用 

者，即難認為係該物之從物。而從物之於主物，其具有輔助主物之經濟目 

的，客觀上與主物間有不可分離之功能關聯，故主物若為抵押權之擔保， 

抵押權之效力，自及於抵押物之從物與從權利，以鞏固抵押權之信用，民 

法第八百六十二條第一項亦規定甚明。 

 

主物的買賣(債權行為是負擔行為不是處分行為)是否及於從物，是契約的解釋問

題，不是處分行為的效力問題，以下的實務見解應該是錯誤的見解，貽害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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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75 號 民事判決 

民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所謂「處分」，包 

括物權行為及債權行為在內。又主物從物之關係，於主物與從權利之關係 

，亦可適用。本件原登記為上訴人名下所共有之系爭房屋本身主要結構所 

坐落之建築基地，及同宗建築基地所依法留設法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之使 

用權，均因土地共有人之一李政明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提供其共有 

土地予另一共有人李正文作為系爭房屋建築基地，由上訴人李正文在土地 

上建築系爭房屋，而歸屬於李正文單獨享有。此一法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 

之使用權，乃足以幫助發揮系爭房屋及其本身主要結構所在建築基地合法 

圓滿使用之通常效用，則上訴人於六十八年十月二日，將上開登記為李正 

文名下之建物全棟 (即門牌號碼為台北縣新莊市八德街一四八巷十號一樓 

至四樓) ，連同其共有之五四四地號土地，以買賣為原因完成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縱使該依照建築法之規定所留設法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 (即系 

爭五五二地號、五四五地號) ，未於前開房地過戶時一併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被上訴人，且雙方買賣契約亦未載明包括上揭系爭土地之使用權的 

從權利在內，然上訴人既出賣系爭房地全棟予被上訴人李正家，其效力自 

及於該依法所留設有助於主物即系爭房屋本身及其主要結構所在建築基地 

效用之法定空地及退縮地之使用權的從權利在內。被上訴人李正家本於買 

賣契約，占有使用系爭五五二地號及五四五地號土地，自屬有法律上正當 

權源，而非無權占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 年度上字第 397 號 民事判決 

按建築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 

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因此在建築法令上，法定空地既屬原 

建築基地之一部分，除留設之空地多於法定之標準，該法定空地與原建築 

基地，應有不可分割之關係。次按民法第 68 條第 2  項規定，主物之處 

分及於從物」，所謂「處分」，包括物權行為及債權行為在內。又主物從 

物之關係，於主物與從權利之關係，亦可適用。故本件系爭土地既係提供 

作為附屬於系爭建案依法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則上訴人所有之房地（即主 

物）之效力自應及於該依法所留設有助於主物效用之法定空地（即從物） 

。又上訴人購得房地之效力，雖及於從物之系爭土地（即法定空地），然 

系爭土地並非一人單獨所有之從物，而為全體系爭建案共有之從物，上訴 

人自不能單獨占有。茲上訴人系爭違建各自單獨占用系爭土地，而排除其 

他系爭建案之人，自屬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317 號 民事判決 

民法第 68 條第 2  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所謂處分包括物權 

行為及債權行為在內。又主物、從物之關係，於主物與從權利之關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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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適用。故法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之使用權，乃足以幫助發揮系爭房屋及 

其本身主要結構所在建築基地合法圓滿使用之通常效用，若以買賣為原因 

完成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縱保留空地及退縮地未於房地過戶時一併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且雙方買賣契約亦未載明，但系爭房地全棟既出賣，其 

效力自及於該依法所留設有助於主物即系爭房屋本身及其主要結構所在建 

築基地效用之法定空地及退縮地之使用權的從權利在內。 

 

 

（二） 民法第 362第 2項規定：「從物有瑕疵者，買受人僅得就從物之部分為

解除。」惟如有第 363條第 2項規定之同一情形：「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如

因無瑕疵之主物，與從物分離而顯受損害」，自應認第 362第 2項之規定存

在法律漏洞(公開漏洞)，而得類推適用第 363條第 2項之規定，准買受人「解

除全部契約」，始為合理。舉例：某貴婦購買名牌鑽錶，鑽錶部分 OK，錶帶

部分(從物)落漆，如不許貴婦解除全部契約，無異乎迫使貴婦攜帶懷錶，這

合理嗎？ 

 

四、甲貿易商銷售晶片於乙手機廠商，所提供之電池樣品經乙測試認可後進貨百

萬片，詎料甲交貨之電池竟然會自燃甚至爆炸，乙公司財產及商譽損失慘

重，幾至面臨破產。請問：(10%X2) 

(一)甲乙間買賣契約之性質為何？ 

(二)乙對甲可為如何之主張？ 

擬答 

（一） 甲乙間買賣契約性質為貨樣買賣 

1. 按民法第 388 條規定，「按照貨樣約定買賣者，視為出賣人擔保期交付

之標的物，與貨樣有同一之品質」。「貨樣買賣乃依貨樣表示並決定標的

物之品質與屬性而成立之買賣契約。又所謂「貨樣」，不限於實體，樣

品（samples）、模型（models）、圖樣（drawings）及規格（specifications）

等均屬之。此種買賣方式之特性為縱當事人於締結契約時未能親見標的

物，因不須說明商品內容，僅依貨樣即能明確決定標的物之品質與屬性」

(台灣等法院 102 年度重上字第 10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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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樣買賣」(Kauf nach Muster)與一般買賣(Kauf)之不同，在於「必以當

事人將按照貨樣而定標的物品質之內涵，約定為構成買賣契約內容之要

素（必要之點），並達意思合致，始得謂為貨樣買賣。此與於買賣契約

成立前，僅提示貨樣作為要約之引誘，而未於買賣磋商及訂約之過程提

示或交付貨樣，或將該貨樣列為買賣契約內容必要之點，尚不當然成為

「貨樣買賣」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第 170 號判決參照) 

3. 依題意，甲乙簽訂晶片買賣契約前，甲有先行交付晶片樣品供乙測試，

待乙測試通過後方與甲簽訂晶片買賣契約進貨百萬片，可知甲乙間之晶

片買賣契約，就晶片之品質與屬性，係由甲交付之樣品而訂立，應屬民

法第 388 條之貨樣買賣契約。 

 

（二） 乙得對甲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責任： 

1. 承(一)，甲乙之契約屬民法第 388 條之貨樣買賣契約，出賣人甲應擔保

其交付之標的物，與貨樣有同一之品質，合先敘明。 

2. 依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640 號判決意旨:「末按貨樣約定買賣者，

視為出賣人擔保其交付之標的物與貨樣有同一之品質，為民法第三百八

十八條所明定。貨樣買賣適用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及其他有關瑕疵擔

保之規定。如標的物不具備貨樣之品質時，買受人得依民法第三百六十

條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故本題甲實際交付予乙之晶片品質不如樣

品時，乙自得依民法第 360 條(前段)行使權利。 

3. 民法第 360 條前段規定：「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

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故

乙除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外，亦得對甲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

償。另依民法第 359 條：「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

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

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故乙尚得請求減少

價金，並得選擇(但不是選擇之債)行使契約解除權(至於解除契約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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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情，是出賣人舉證之事項)，嗣依法第 260 條：「解除權之行使，不

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請求損害賠償。 

4. 另按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

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

而所謂不完全給付，係指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本題中，甲本應依樣品

晶片之品質交付晶片，若甲所交貨電池品質，因會自燃、爆炸，顯然未

達樣品水準，可謂未依債之本旨給付，為不完全給付。 

5. 就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不完全給付責任競合時，實務上認為瑕疵須於契

約「成立後」發生，始有方得同時主張不完全給付之問題，此有最高法

院 77 年度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可參：「出賣人就其交付之買賣標

的物有應負擔保責任之瑕疵，而其瑕疵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且可歸

責於出賣人之事由所致者，則出賣人除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外，同時構

成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故若本題中甲所交付晶片品質不如樣

品之瑕疵，依貨樣買賣之性質，當係於契約成立後始發生，則故乙除主

張瑕疵擔保上之權利外，亦可依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第 2 項(例如因

電池自燃爆炸所致其他損害)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

害賠償。 

6. 第 227 條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除第 1 項之瑕疵損害外，另有第 2 項

之加害給付之賠償，賠償金額可以巨大，故從事事業之人，自不能欠缺

保險之觀念。 

 

五、甲向乙車商分期付款購買超跑，甲只獲告知頭期繳 200萬元，其後三年內每

月一日繳 20萬元，任一期遲繳視為全部到期，乙車商並得解除契約並沒收

全部已繳款項，且甲於繳清全部價款後始取得車輛所有權。甲屈指一算只知

分期付款總價 920萬元(200+20X36)，既不知實質利率也不知現金價僅為 600

萬元。請分別論述甲乙間分期付款買賣下列約款之效力：(提示：本題涉及

消費者保護法、動產擔保交易法) (10%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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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一期遲繳視為全部到期之約定，其效力如何？ 

(二) 任一期遲繳，乙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全部已繳款項之約定，其效力如何？ 

(三) 甲於繳清全部價款後始取得車輛所有權之約定，其效力如何？(測試：動產

擔保交易法之認知) 

(四) 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甲乙間就本件分期付款買賣之權利義務為何？(測

試：消費者保護法之認知) 

擬答 

（一） 任一期遲繳視為全部到期之約定有效，但受民法 389 條規定之限制： 

1. 按民法第 389 條規定:「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

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價金者，除買受人遲延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五分

之一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 

2. 本題中，甲乙約定任一期遲繳視為全部到期之約定並非法所禁止，其約

定有效，僅乙行使請求時受有限制，須甲遲繳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五分

之一時，方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 

 

（二） 任一期遲繳，乙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全部已繳款項之約定，其效力說明如

下： 

1. 乙得依民法第 255 條解約 

(1) 依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甲有按期付款之給付義務，倘若甲未按期付

款，即構成給付遲延。依民法第 254 條規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

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

得解除契約。」，故當甲遲延給付一期款項時，乙本應定相當期限催告

甲給付，當甲未於期限內給付，乙方可對甲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 

(2) 然民法第 255 條規定：「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

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即契約雙方得自

行約定若一方給付遲延，他方得不經催告而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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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題甲乙約定任一期遲繳，乙即得通知解約，故依民法第 255 條規定，

當甲遲延一期之給付時，乙得通知解約，而無須踐行民法第 254 條之定

相當期限催告之程序。 

2. 沒收全部已繳款項，超過民法第 390 條規定者，超過部分無效。 

(1) 民法第 390 條規定:「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出賣人於解除契約時，

得扣留其所受領價金者，其扣留之數額，不得超過標的物使用之代價，

及標的物受有損害時之賠償額。」，而民法 390 條係屬強行規定，故契

約雙方如約定一方得扣留之款項總額超過依民法第 390 條標準算出之

數額，該超過部分之扣留的約定無效。 

(2) 依上開規定，乙解約後所得扣留甲已給付之價金總數，不得超過甲使用

超跑之代價加上該車若受有損害之賠償額，超過部分扣留之約定即無

效。 

 

（三） 甲於繳清全部價款後始取得車輛所有權之約定效力，說明如下：(上課沒

講的部分) 

1. 按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稱附條件買賣者，謂買受人先占有動產之

標的物，約定至支付一部或全部價金，或完成特定條件時，始取得標的物所

有權之交易」。動產擔保交易法為民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之。 

2. 復按，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8 條規定：「標的物所有權移轉於買受人前，買受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妨害出賣人之權益者，出賣人得取回占有標的物：一、

不依約定償還價款者。二、不依約定完成特定條件者。三、將標的物出賣、

出質或為其他處分者。出賣人取回占有前項標的物，其價值顯有減少者，得

向買受人請求損害賠償。」 

3. 本題甲乙之間之約定，係屬附條件買賣，於甲繳清全部價款之前，乙仍為該

台超跑之所有人，故甲一旦遲繳價金，乙無待解約或請求(767)，即得隨時取

回自己之所有物(分期付款附條件買到的超跑，停在路邊就被車商或融資租

賃公司給拖吊走了！)。而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5 條規定：「動產擔保交易，應



15 
 

以書面訂立契約。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可見登記(不是向地政

機關申辦登記，是向第 6 條授權訂定之登記機關！參施行細則第 2 條)僅是

對抗要件，而非契約生效要件。故甲乙約定「繳清全部價款後始取得車輛所

有權之約定」，縱甲乙間未作成書面並登記，仍有效力。 

（四） 本題有關消保法之適用，說明如下：(上課沒仔細講嗎？) 

1.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

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企業經營者

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應以書面為之。」；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契約

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一、頭期款。二、各期價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計之總價

款與現金交易價格之差額。三、利率。」；同條第 3 項規定：「企業經營者未

依前項規定記載利率者，期利率按現金交易價格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同條第 4 項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

者，消費者不負現金交易價格以外價款之給付義務。」 

2. 依題示，乙車商係以經銷車輛為業者，應屬消費者保護法所定義之企業經營

者。甲乙間之車輛買賣契約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故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21

條之適用。甲只獲告知頭期繳 200 萬，超跑分期買賣契約似未作成書面，惟

基於消保法立法目的，不宜依民法第 73 條規定逕認為契約無效，而應類推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之規定：「企業經營者未依本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出具書面保證書者，仍應就其保證之品質負責。」而應解為仍應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 21 條第 4 項之規定，消費者不負現金交易價格以外價款之給

付義務，而非契約無效，以貫徹消保法旨在保護消費者而不是反而免除企業

經營者之立法目的。換言之，甲僅有給付 200 萬元之義務。 

3. 又依題意，消費者甲不知實質利率，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1 條第 3 項，利

率應按現金交易價格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乙未告知甲分期繳納總價與現

金價之差額高達 320 萬元，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消費者

不負現金交易價格以外價款之給付義務。故甲僅有給付現金價 200 萬元之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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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上，甲乙間之買賣契約仍有效成立，然甲僅有給付 200 萬元現金價之義務。 

 


